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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州民委推行协调民族关系“分级分类主办制度”

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：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：2006-6-9 期数：543 阅读：303次

      本报讯 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委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探索

并总结出了“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”、“民族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”、“民族关系协调

制”、“民族感情联络制”等7项工作制度，有效化解了各类民族矛盾纠纷，维护了自治州的民族

团结和社会稳定。 

 
      为使协调关系工作更具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可操作性，红河州民委在全州民委系统推选协调民

族关系“分级分类主办制度”，明确规定：一要认真分清民族矛盾纠纷与其他矛盾纠纷的界限，

准确界定矛盾纠纷性质，妥善协调民族关系；二要认真分清民族矛盾纠纷类别，对辖区内的民族

矛盾纠纷按照县际、乡村、村际、内部4类划分；三要分级负责办理。无论发生哪一类纠纷，相对

应的上一级民族工作部门都要率先到第一线开展宣传教育、协调疏导、化解处置工作。         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木公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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